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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_Hlk153897743]新桥东先进制造产业园二号园区
保险服务任务书

一、项目名称
新桥东先进制造产业园二号园区保险服务
二、采购目的
新桥东先进制造产业园二号园区（下称“园区”）位于宝安区新桥街道庄南路以西、恒芳路以北，总建筑面积约26万平方米，其中规划计容积率面积约22万平方米，地下车库及其他面积约4万平方米，园区内主要物业业态为工业厂房。
为了转移保险事故带来的经济损失，拟采购供应商提供公众责任保险、电梯责任保险及机动车辆停车场责任保险服务。
三、资格要求
（一）供应商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港澳台地区除外）依法注册、合法存续的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或其他组织。（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二）供应商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截标之日起倒算）内，未处于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不得具有行贿犯罪记录。（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三）供应商近三年内（截标之日起倒算），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网址：http://zxgk.court.gov.cn/zhzxgk/）综合查询被执行人无执行实施案件信息。（提供网站查询结果截图等证明材料，加盖公章）
[bookmark: _Hlk135987913]（四）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项目投标，否则相关投标均无效。
（五）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转包、分包。
注：供应商提供的证书（证件等）必须在有效期内。在招投标活动（包括在相关项目）中因串通投标被暂停投标资格期间或涉嫌串通投标并正在接受主管部门调查的投标人不被接受。
四、采购需求
保险服务供应商应提供如下保险服务：
（一）公众责任保险
1. 保险范围
新桥东先进制造产业园二号园区内，包含：地上规划建筑面积约22万平方米，地下车库及其他面积约4万平方米。保险范围仅含公责部分，不含地下停车场停车位和电梯或其他未列明的区域。
2. 保险期限
自2025年1月1日零时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二十四时止。
3. 赔偿限额
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20,000,000元,其中：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10,000,000元，
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人民币5,000,000元
每次事故人身伤亡赔偿限额人民币5,000,000元
每人赔偿限额人民币500,000元。
4. 附加条款
（1）公众责任保险附加恐怖活动保险条款：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10,000,000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10,000,000元；
    （2）公众责任保险附加广告及装饰装置责任保险（B款）：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10,000,000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5,000,000元；
    （3）公众责任保险附加独立承包人责任保险条款：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10,000,000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5,000,000元；
    （4）公众责任保险附加建筑物改变保险条款：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10,000,000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5,000,000元；
    （5）公众责任保险附加出租人责任保险（A款）条款：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100,000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100,000元；
    （6）公众责任保险附加火灾、爆炸、烟熏、水损责任保险条款：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10,000,000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5,000,000元；
    （7）公众责任保险附加被保险人雇员责任保险条款：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10,000,000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5,000,000元。
5.其他
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率）：人民币500元或5%，以高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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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险范围
新桥东先进制造产业园二号园区内全部电梯50台。
2. 保险期限
自2025年1月1日零时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二十四时止。
3. 赔偿限额
（1）累积赔偿限额人民币500万元（每部电梯累计赔偿限额为人民币5,000,000元，共50台）
（2）每部电梯每次事故及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5,000,000元。
（3）每次事故法律费用赔偿限额人民币300,000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2,000,000元。
其中：每次事故每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人民币1,000,000元。
      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人民币2,000,000元。  
      每次事故每人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人民币100,000元。
      每次事故每人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人民币200,000元。
4. 其他
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率）：人民币500元或5%，以高者为准
（三）机动车辆停车场责任保险
1. 保险范围
新桥东先进制造产业园二号园区地下停车场，车位总数667个。
2. 保险期限
自2025年1月1日零时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二十四时止。
3. 赔偿限额
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60,000,000元,其中：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30,000,000元，每个车位赔偿限额人民币3,000,00元。
4. 其他
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率）：人民币500元或5%，以高者为准。
五、其他与报价有关的信息
报价有效期：自报价日起三个月内有效。


